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函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23685938
傳真：02-23419493

聯絡人：王誌遠 (分機337)、袁慧芳（分機338）、
        黃玉蓮（分機336）、王美慧（分機340）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7 月15 日
發文字號：97年特中華字第060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研習計畫
主旨： 敬請轉知所屬學校教師參加「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研習。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台特教字第0970002237號函辦理。
2、 檢附教育部特殊教育評量工具研習計畫乙份（見附件），請於97年9月15日前至本中心網頁（網址：http://www.ntnu.edu.tw/spc/），點選「最新消息」欄上網報名。錄取名單將於9月18日之前於本中心網頁公告。

3、 研習日期：97年9月23日（二），共兩梯次，請擇一報名。
4、 參加對象：各縣市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教師。
5、 本次研習依參加對象為優先錄取，其餘依上網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本中心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

6、 請准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與會，差旅費請在原單位報支。
7、 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超過研習時間20分鐘以上，不予入場。
8、 為響應環保，煩請儘量自備杯具。
9、 本研習午餐自理。
 正本：各縣市教育局、處。
 副本：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楊坤堂教授
教育部特殊教育評量工具研習
研習項目：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
壹、依據
教育部中華民國97年1月7日，台特教字第0970002237號函辦理。
貳、辦理目的

讓教師認識「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特殊教育評量工具之編製過程、施測方式及結果解釋。

參、研習對象

各縣市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教師。
肆、辦理單位

一、委辦單位：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

 
二、承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伍、報名時間

請於97年9月15日前至本中心網頁（網址：http://www.ntnu.edu.tw/spc/），點選「最新消息」欄上網報名。錄取名單將於9月18日中午前於本中心網頁公告。
陸、錄取人數

共兩梯次，每梯次50人。兩場次內容皆相同，請擇一場次參加。

柒、研習地點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博愛樓地下室B109教室（圖書館校區）
捌、課程時間表：

97年9月23日（二）

	梯次
	                                  研習課程

	一
	二
	

	08:40~09:00
	13:40~14:00
	報到、領取測驗資料

	09:00~12:00
	14:00~17:0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 

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   楊坤堂教授


附件一

「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簡介
	評量工具名稱
	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編製我國學前幼兒和低年級兒童適用的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工具，及了解其接受性與表達性口語語法的能力，並建立全國性常模。

	編修者
	楊坤堂、張世彗、李水源

	出版單位
	教育部

	聯絡電話
	02-23685938

	出版日期
	94年12月

	評量工具性質
	語言能力

	適用對象
	不分類

	適用階段
	學前中班至國小二年級

	適用年齡
	4~8歲

	施測方式
	個別測驗

	施測時間
	沒有限制

	常模範圍
	全國性

	常模類型
	百分等級、T分數、口語語法商數常模

	內容敘述
	本測驗包括接受性口語語法和表達性口語語法二個分測驗。接受性口語語法分測驗共計二十二大題，第一大題至第十二大題為學前幼兒的測驗題目，而從第十三大題至第二十二大題則是國小低年級兒童的測驗題目。表達性口語語法分測驗計有二十三大題，第一大題至第八大題是學前幼兒的測驗題目，而從第九大題至第二十三大題則是國小低年級兒童的測驗題目。惟實際施測時，各年級的測驗題數並不受此限制。2種分測驗皆須配合圖冊作施測。

	評量工具分類
	非資優鑑定工具。

	施測者專業資格
	A級：評量人員資格不受限制，但需根據指導手冊之規定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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